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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内容：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兰溪市电力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拟投资其 25%的股 

权。 

    2、关联人回避情况：由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为能源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能源集团与公司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 

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投资事项有利于增加公司的装机容量,优化电力资 

产结构,有利于公司持续、长期的发展。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促进公司的持续、长期发展,公司拟与能源集团、兰溪市电力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组建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用以投资兴建及运营浙 

能兰溪发电厂。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讯方式)表决通过,公司拟参 

与投资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的股权。除本公司以外,能源集团和兰溪市 

电力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拟将分别投资 67%和 8%的股权。 

    由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为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能源集团与公司共同参与投资建设浙 

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 

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本关联交易。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有关召开股东大会的事宜将另行通知。 

 

    二、投资方介绍 

    1、关联投资方介绍 

    本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投资方为能源集团。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电力开发 

公司为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能源集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能源集团是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2001〗6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组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以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和浙江省煤炭集 

团公司的资产为基础组建并于 2001年 3月 21日成立的省级能源类国有资产运营机 

构,注册资本为 35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实业投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法人代表孙永森。 

 

    截至 2002年末,能源集团资产总额为 328亿元、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为 

154亿元；2002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8亿元、利润总额 21亿元、净利润 8亿元。 

    2、其他投资方介绍 

    兰溪市电力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力 

项目的投资,法定代表人郑余良。 



    三、浙能兰溪发电厂的情况介绍 

    浙能兰溪发电厂厂址位于浙江金华兰溪市,规划建设 4×600MW燃煤发电机组 

。根据浙江省电力设计院编制的《浙江浙能兰溪发电厂工程可行性研究设计阶段 

报告》,该工程估算静态总投资为 99.96亿元、动态总投资为 110.25亿元(以上投 

资均含脱硫)。工程计划轮廓进度为：施工准备期 12个月,从主厂房开工至＃1机 

组投产的总工期 37个月,机组投产间隔期 7个月,力争于 2007年 10月达到＃1机组投 

产的目标。 

    为投资兴建及建成后运营浙能兰溪发电厂,各投资方拟以现金出资组建浙能 

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金占项目动态总投资的 20%,约为 22亿元,需 

要各投资方按照各自投资比例以现金出资方式注入。资本金以外的建设资金需要 

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四、公司投资的主要内容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讯方式)表决通过,公司拟参与投资浙能 

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的股权。 

    根据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以及公司参与投资的股权比例测 

算,公司拟投入的资本金约为 5.5亿元。最终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金及相应的公司出资额以有关部门批复为准。 

    由于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采用分期出资到位的方法,其 

中初始注册资本金为 1.32亿元,公司相应的首期出资资本金为 3300万元。今后公 

司将根据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按照项目进度分期注 

入资本金。 

    五、参与投资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利因素 

    公司参与投资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期的发展 

。 

    1、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发电,装机容量的扩大是公司增加收益的主要手段。当 

前浙江省经济增长快速,电力供需矛盾十分紧张。公司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参与新 

建电源项目的建设,可以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后劲。 

    2、浙能兰溪发电厂的单机容量为 600MW超临界机组,热效率高、单位煤耗低 

,在电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强。公司现有的发电机组,单机容量主要为 300MW和 125M 

W,投资浙能兰溪发电厂,可以优化公司的发电资产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司机组的市 

场竞争力。 

    3、浙能兰溪发电厂所在的浙江中西部地区水电较多,缺乏大中型火电厂支撑 

,地区供电能力较小,运行稳定性相对较差。建设浙能兰溪发电厂对于改善当地的 

电源结构,改善电网电压运行质量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市场前景较为乐观。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参与投资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方面可以扩大公司的 

装机容量、增加收益,为公司发展提供后劲,另一方面由于其单机容量为 600MW超 

临界机组,热效率高、单位煤耗低,可以优化公司的发电资产结构,提高公司机组 

的市场竞争力。 

    独立董事还认为,公司与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投资浙能 

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鉴于上述因素,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表示同意。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经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浙江浙能兰溪发电厂工程可行性研究设计阶段报告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年 12月 23日 

     


